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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的公告

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4年员工持

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

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

号—规范运作》及公司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相

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

会第六次会议，于2024年8月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<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

<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及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

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工持股

计划。

2、2024年9月12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

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1,883,926股公司股票

已于2024年9月11日非交易过户至“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－2024

年员工持股计划”证券账户（证券账户号码：B886718870），过户价格为 8.62

元/股。

3、2024年9月18日，公司召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，审

议通过《关于设立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》《关于选举2024年

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《关于授权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

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由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员工持股

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，对员工持股计划负责，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，同



时根据相关规定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，并维护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

益。

4、2025年9月12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》，本员工持股

计划锁定期已届满，解锁条件已成就。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

议通过。根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相关事项无需再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

二、本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1,883,926

股已全部出售完毕。根据公司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若员

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，且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按相关规定清

算和分配完毕的，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，本员工持股计划即可终止。后续将

进行相关资产清算和分配工作，并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2月10日


